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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何英强

历代编史，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需，盛世修志，系健全法制，强化法治的

必要o<肇庆市法院志>为<肇庆市志>体系的重要部门志，它记载建国前后自清

道光十三年(1833年)至1992年160年间的法制史，志述法院的创建、壮大和发

展历程。反映着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各项审判的实践活动，是体现古今千秋，以

法治国，打击罪孽，稳定社会，发展经济，造福后代的史实o

<肇庆市法院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明清时代地处

粤西历史名城、高要重镇肇庆(古称端州府)的高要地方法院为溯源，以建国后建

于1956年的高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本院前身)沿革至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成

立后近40年的审事为主线，以略古详今，远粗近细为原则，由编志小组(1993年

组成)经四年的编写，集审判史实成志，它将鉴予今后，启迪未来，具有深远的历
●

史意义。

本志在编纂中，承蒙中共肇庆市委政法委、市府地方志办公室和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的指导，获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院各庭、科、室、处及本市各基层法

院的大力支持，谨此一一表示衷心感谢!

本志虽已成书，但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难免存在内容欠全，记述错漏之

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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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现在行政区域名称，定名为<肇庆市法院志>，列入<擎庆市志>丛

书，为内部书刊。 膏?” ·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

点，以尊重史实、重视实践、略古详今、远粗近细为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映本区人

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历史和现状o

三、志中所称“西江专区”、“高要地区”、“江门地区”、“肇庆地区”，均即今肇

庆市o ．

●

四、本志的时限和重点：上溯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下限至1992年。以建

国后43年来的审判工作为重点，以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四项审判为主要内容o

．五、本志称谓，对历史朝代，沿用当时通俗惯称，如“清朝”、“民国”等。纪年，

“清朝”用汉语数字，“民国”用阿拉伯数字，均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份，如清宣统

三年(1911年)、民国lO年(1921年)o年代，志中的“50、60、70、80年代”是指20

世纪的年代。对历史机构、政权和官职，均采用当代之称呼，新中国成立后的机

构，首次用全称，尔后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o

六、本志结构，采用章、节、目，并由概述、大事记等部分组成。本志体例，采

用语体文记叙，横排竖写，以横为主，运用述记、志、图、表、录等综合体裁。

七、本志大事记，只收集建国后的大事，以编年体为主，以年份为主线，简记

事情的始末．记述法院各级领导的任免、审判要事和各种专业会议等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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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从此。我

国的审判制度，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o ．

1954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

组织法>，这标志着我国审判工作的新纪元。其时，审判刑、民事案件。实行“适用

法律人人平等99 U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和“着重调解”等原则和公开审判、两审终

审、陪审、辩护、回避等制度，按审判程序进行。可是，由于1957年的极“左”思潮

干扰，致审判工作出现了一些差错。虽于1962年得以纠正，但不久又发生了带

浩劫性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黑风．砸烂了公安、检

察、法院三机关，审判工作瘫痪。他们践踏法制，破坏审判制度。大搞“逼、供、

信”，导致大批冤假错案，灾难深重。1972年恢复审判机关。审判工作再度开展起

来。尔后，却又遭到“四人帮”干扰。审判工作再现波折o

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拨乱反正，特意强调恢复和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o 1979年以来，陆续制订和颁布了<刑法>、<刑事诉讼

法>、<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和

法规，大力强化人民法院的建设，审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肇庆地区的审判制度和机构建设，同样经历了“建立、挫折、恢复、发展”几个

阶段o 1956年成立高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前身)以来，审

判机制逐步沿着正轨运行。特别是80年代以来，本区两级十三个市县区法院。

坚持贯彻党的审判方针、政策，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独立

行使审判权。一方面积极投入严厉打击犯罪的斗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

律为准绳”l的原则，及时审结了大批刑事、民事和经济案件，狠狠打击了破坏改革

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犯罪分子，有效地调整了民事和经济关系。另方面按照“有错

必纠”的方针，复查、纠正、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保护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

法权益。充分发挥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服务四化”的职能作用，保

障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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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1949年

●

． 10月18日。宣告肇庆解放。

10月下旬至12月。高要、罗定、德庆、封开、云浮五个县先后成立人民法院。

接管了国民党地方法院。 一

1950年

1月至7月。新兴、怀集、郁南三个县相继成立人民法院，接管了国民党地方

法院。是年6月，广四县人民政府设立司法组(后成立人民法院)o

1月中旬，封开县渔涝、连都、杏花、罗董、白垢、平风等乡，接连发生反革命

武装暴动。杀害革命同志100多人，平息暴乱时，击毙土匪32人，俘虏140人，平

息后，对匪首、要犯予以正法o

3月3日．新兴县勒竹乡伪乡长陈玉伦、自卫中队长郑北桥与云浮县匪首刘

水生勾结。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杀害革命同志梁修泽等14人，抢去粮食、枪枝

等物一批。平息后，处决匪首和要犯32人o
‘

8月7日。各县根据政务院颁布的<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之规定，成立了县人

民法庭。处理一切匪坝案件。

从lO月开始。全地区开展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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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1月18日，本区新兴县看守所监狱在押犯进行暴动，犯人易机臣等人被击

毙．少数犯人脱逃。

1952年

lO月，本区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

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11月，珠江、西江两专员公署合并为粤中行政公署，成立广东省人民法院粤

中分院，址在江门市沙仔尾，肇庆各县法院隶属该院管辖。

是年冬至1953年春，广东省法院粤中分院开展司法改革运动，全体司法干

部191人参加，批判旧法观念，改造法院，整顿作风，运动后期作开除、清洗等处

理的46人。本区列入“全部打垮”的有德庆、广四、怀集、罗定四个县法院。列入

“改造整顿”的有云浮法院。

1953年

2月，为贯彻中共中央、政务院、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宣传<婚姻法>

的指示，本区大力开展宣传<婚姻法》活动。

1954年

2月，本区各县法院先后成立了一至三个巡回法庭和四至七个普选人民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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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受理现行案件和有关普选的案件o

1955年

2月13日至3月15日，辖本区的粤中地区中级法院召开了学习贯彻<人民

法院组织法>的座谈会，高要、云浮、罗定等县法院院长参会。

1956年

5月6日，发生罗定法院未经省高级法院核准便将反革命案犯杨郑、谭万镛

处死的严重违法事件。事后，省法院、省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发通报批评

该院．并给予该院院长撤职处分。

6月，本区从佛山分出，成立了高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肇庆地区中级法院

前身)，院长战九洲，内设刑事、民事审判庭和办公室。

1957年

7月，全区开展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级法院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和被作清

洗处理的各1人。

是年。中级法院审判了怀集县“十大领袖”反革命集团案，判处主犯、要犯14

名．对首犯吴嗜咖。、唐家新处以极刑。

1958年

是年，本地区两级政法机关先后合并，成立政法部，统管公、检、法，采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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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代三员、一长代三长、一竿子到底”的办案办法，取消三家的互相监督制约。

1959年

3月21日至31日，广东省政法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下称“双代

庭庭

工作

来的

重交

对赵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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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5月3日至8日。广东省司法系统召开了“双代会”。本区被评为先进法院和

五好法庭的罗定县人民法院、围底人民法庭和四会县江谷人民法庭的代表出席

了大会o ．

1965年

5月5日至12日，广东省高级法院在肇庆召开了全省中级法院院长和民庭

庭长会议。会上交流了依靠群众办案的经验o ．．

是年下半年。本区全面开展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运

动中，对全体法院干警进行了审查，并施以社会主义教育o ．

1966年

●

6月17日，本院根据省法院<关于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精神，向

全区各县(市)法院发出<关于积极参加和保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此

后，法院干警卷入“文化大革命”旋涡o 。

1967年至1971年

本区两级法院先后被“砸烂”取消，实行军管，将全体干警下放“五·七”干校

劳动改造。1970年地县成立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取代公、检、法机关。行使侦查、检

察和审判权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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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

8月，本中级法院恢复重建，先由吴世昌任院长三个月．后由周树根接任。

此后，相继恢复各县(市)人民法院建制。

1973年

2月21日至27日，本院在四会县召开全区法院院长、庭科长、办公室主任、

重建法庭庭长会议，与会者48人，传达贯彻全省中级法院院长会议精神。

1974年

2月27 13至3月8日，广东省政法系统召开了“双代会”，本区罗定县船步人

民法庭代表和郁南县连滩人民法庭庭长傅中北在大会上介绍了先进事迹o

1975年

。是年冬，广东省高级法院从省、地、市法院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检查了

部分县(含本区高要县)法院当年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本院派员参加了检查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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